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勝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

97、25298、25299號、111年度偵字第5997號），被告就被訴事

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實及理由

一、緣陳宥升（俟到案後另行審結）因不滿乙○○積欠其債務新

臺幣（下同）49萬元尚未償還，竟與甲○○、王炫凱（俟到

案後另行審結）、張亦希（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

葉志賢（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8月）、王廷元（另經本院

判處有期徒刑4月）、許家豪（原名許少皇，民國111年2月7

日改名，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黃新瑜（另經緩起

訴之處分）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陳宥升先

指示乙○○友人黃新瑜於110年11月24日晚上11時31分許以

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向乙○○佯稱邀乙○○外出用餐，且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臺南市南區金華路1段

154巷巷口搭載乙○○，並由張亦希躲藏在上開自小客車後

座，防止乙○○逃逸。另由陳宥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王廷元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

載王炫凱、葉志賢在附近埋伏。其後，乙○○於翌（25）日

0時11分許乘坐上開黃新瑜駕駛之車輛副駕駛座後，車號000

-0000號自小客車及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隨即分別駛出

阻擋在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之前後。王炫凱並下車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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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後座，與原躲藏在上開自小客車後

座之張亦希限制乙○○之行動自由，並要求黃新瑜將車門上

鎖阻止乙○○逃跑。上開3部自小客車即開往王炫凱所承租

作為煮豆漿工作處所之臺南市○○區○○○路00號。

　　　　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11月25日0時24分許抵達仁德區中

　　正西路47號後，眾人即要求乙○○進入上址，並動手毆打乙

○○之身體及要求乙○○設法清償前開債務。陳宥升並於同

日4時8分許命乙○○持用手機撥打電話給其母陳○芳，陳宥

升並在電話中向陳○芳表示須籌錢清償乙○○所積欠之債務

49萬元。陳○芳恐乙○○遭受不測，遂報警處理。

　　　　其後，甲○○於同日5時4分許帶同許家豪到上址後，林

　　勝賢因不滿乙○○未能還債，竟另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

意，持球棒敲打乙○○，以此方式傷害乙○○之身體。許家

豪並要求乙○○將衣服全部脫掉後、浸泡在裝有冰塊之冰桶

裡，葉志賢、王炫凱則用冷水潑灑乙○○身體、甲○○則持

強力夾夾住乙○○之生殖器及要求其唱軍歌答數，而以此強

暴、脅迫方式逼迫乙○○設法清償前開債務及限制乙○○之

行動自由。乙○○另受有臉部挫傷、鼻骨骨折、前臂挫傷、

眼挫傷、手部挫傷、疑似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甲○○所涉

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另經本院判決不受理）。其後，陳

宥升等人陸續離去，僅留下王炫凱、張亦希在場看管乙○

○。

　　　　嗣經警據報後於同日17時8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

　　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查獲，當場逮捕在場之王炫凱、張亦希，

　　及扣得王炫凱、張亦希所有附著性影像（裸露性器官照片）

之手機各1支；並於同日17時22分許將乙○○送醫治療。

二、前開犯罪事實，有下列事實足資證明：

　㈠證人即告訴人乙○○、證人即乙○○之母陳Ｏ芳於警詢及偵

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宥升、王炫凱、張亦希、葉

志賢、王廷元、許家豪、黃新瑜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

之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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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證人陳Ｏ芳提供之錄音檔案暨譯文（偵㈠卷第315至335

頁）、本院110年聲搜字1287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六分局110年11月25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警㈠-1卷第95至107頁）、警方標示之現場平面圖1紙

（偵㈠卷第243頁）、告訴人乙○○之台南市立醫院（委託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診斷證明書1份（警㈠-1卷第87

頁）、告訴人乙○○受傷及就醫照片13張（警㈠-1卷第89至

93頁）、證人即同案被告黃新瑜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車

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67頁）、被告王廷元車號000-

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69頁）、被

告張亦希車號000-0000號BMW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警㈠-1卷第71頁）、臺南市南區金華路1段154巷巷口監視

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9張及道路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3張（警

㈠-1卷第55至65頁）、臺南市○○區○○○路00號之房屋門

口及內部廚房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3張（警㈡卷第537

至599頁）、即時定位基地台之資料擷圖4張（警㈠-1卷第73

至75頁）、臺南市○○區○○○路00號入口外觀照片6張

（警㈠-1卷第77至79頁、警㈡卷第419頁）、告訴人乙○○

受傷照片4張（警㈡卷第361至363頁）、內部現場蒐證照片2

張（警㈡卷第421頁）、同案被告黃新瑜與告訴人之LINE通

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㈠-1卷第49頁）、被告張亦希

及被告王炫凱持用手機內告訴人影像暨翻拍照片10張（警

㈠-1卷第195至200頁）、被告陳宥升使用告訴人乙○○手機

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2張（警㈠-1卷第51至53

頁）附卷可以佐證。

　㈢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甲○○與同案被告等人行為時，尚無刑法第302條之1

（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及刑法第28章之1「妨害性隱私

及不實性影像罪章」（112年2月8日增訂公布）等規定，是

本件尚不得適用上開規定論罪科刑，先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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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

自由罪。被告甲○○與同案被告陳宥升、王炫凱、黃新瑜、

葉志賢、王廷元、張亦希、許家豪等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爰審酌被告甲○○在本案之前並無前科記錄；因告訴人乙○

○積欠同案被告陳宥升債務而為本案犯行；不思以正當方式

處理債務糾紛，竟目無法紀，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及凌虐他

人之方式處理上開債務糾紛，毫不尊重他人之尊嚴，被告甲

○○除參與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外，於剝奪行動自由過程中

尚有毆打告訴人及以輕蔑他人尊嚴方式凌虐告訴人；及被告

甲○○與同案被告等人事後均已與告訴人成立民事和解，賠

償告訴人損害，有和解書（本院原訴卷㈠第157至159頁）刑

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原訴卷㈠第375至376頁）各1件附卷可

參；暨被告犯後尚能大致坦承犯行，及其於本院審理時所述

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狀況（本院訴緝卷第35頁）等智識程

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被告陳宥升、王炫凱部分，俟到案後另行審結。

五、依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

　　第310條之2、第454條，刑法第28條、第302條第1項，刑法

　　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惠娟、陳奕翔、莊立鈞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三庭法　官　　 鄭文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慧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表（卷宗代號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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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編號 卷宗名稱 代　號

 1 臺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

655047號刑案偵查卷宗（第一宗）

警㈠-1卷

 2 臺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

655047號刑案偵查卷宗（第二宗）

警㈠-2卷

 3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

1100702348號刑案偵查卷宗

警㈡卷

 4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7號

偵查卷

偵㈠卷

 5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8號

偵查卷

偵㈡卷

 6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9號

偵查卷

偵㈢卷

 7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97號

偵查卷

偵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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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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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勝賢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
97、25298、25299號、111年度偵字第5997號），被告就被訴事
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實及理由
一、緣陳宥升（俟到案後另行審結）因不滿乙○○積欠其債務新臺幣（下同）49萬元尚未償還，竟與甲○○、王炫凱（俟到案後另行審結）、張亦希（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葉志賢（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8月）、王廷元（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許家豪（原名許少皇，民國111年2月7日改名，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黃新瑜（另經緩起訴之處分）基於剝奪他人行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陳宥升先指示乙○○友人黃新瑜於110年11月24日晚上11時31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向乙○○佯稱邀乙○○外出用餐，且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臺南市南區金華路1段154巷巷口搭載乙○○，並由張亦希躲藏在上開自小客車後座，防止乙○○逃逸。另由陳宥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王廷元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王炫凱、葉志賢在附近埋伏。其後，乙○○於翌（25）日0時11分許乘坐上開黃新瑜駕駛之車輛副駕駛座後，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及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隨即分別駛出阻擋在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之前後。王炫凱並下車坐上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後座，與原躲藏在上開自小客車後座之張亦希限制乙○○之行動自由，並要求黃新瑜將車門上鎖阻止乙○○逃跑。上開3部自小客車即開往王炫凱所承租作為煮豆漿工作處所之臺南市○○區○○○路00號。
　　　　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11月25日0時24分許抵達仁德區中
　　正西路47號後，眾人即要求乙○○進入上址，並動手毆打乙○○之身體及要求乙○○設法清償前開債務。陳宥升並於同日4時8分許命乙○○持用手機撥打電話給其母陳○芳，陳宥升並在電話中向陳○芳表示須籌錢清償乙○○所積欠之債務49萬元。陳○芳恐乙○○遭受不測，遂報警處理。
　　　　其後，甲○○於同日5時4分許帶同許家豪到上址後，林
　　勝賢因不滿乙○○未能還債，竟另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持球棒敲打乙○○，以此方式傷害乙○○之身體。許家豪並要求乙○○將衣服全部脫掉後、浸泡在裝有冰塊之冰桶裡，葉志賢、王炫凱則用冷水潑灑乙○○身體、甲○○則持強力夾夾住乙○○之生殖器及要求其唱軍歌答數，而以此強暴、脅迫方式逼迫乙○○設法清償前開債務及限制乙○○之行動自由。乙○○另受有臉部挫傷、鼻骨骨折、前臂挫傷、眼挫傷、手部挫傷、疑似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甲○○所涉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另經本院判決不受理）。其後，陳宥升等人陸續離去，僅留下王炫凱、張亦希在場看管乙○○。
　　　　嗣經警據報後於同日17時8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
　　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查獲，當場逮捕在場之王炫凱、張亦希，
　　及扣得王炫凱、張亦希所有附著性影像（裸露性器官照片）之手機各1支；並於同日17時22分許將乙○○送醫治療。
二、前開犯罪事實，有下列事實足資證明：
　㈠證人即告訴人乙○○、證人即乙○○之母陳Ｏ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宥升、王炫凱、張亦希、葉志賢、王廷元、許家豪、黃新瑜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供述。
　㈡證人陳Ｏ芳提供之錄音檔案暨譯文（偵㈠卷第315至335頁）、本院110年聲搜字1287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110年11月25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警㈠-1卷第95至107頁）、警方標示之現場平面圖1紙（偵㈠卷第243頁）、告訴人乙○○之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診斷證明書1份（警㈠-1卷第87頁）、告訴人乙○○受傷及就醫照片13張（警㈠-1卷第89至93頁）、證人即同案被告黃新瑜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67頁）、被告王廷元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69頁）、被告張亦希車號000-0000號BMW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71頁）、臺南市南區金華路1段154巷巷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9張及道路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3張（警㈠-1卷第55至65頁）、臺南市○○區○○○路00號之房屋門口及內部廚房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3張（警㈡卷第537至599頁）、即時定位基地台之資料擷圖4張（警㈠-1卷第73至75頁）、臺南市○○區○○○路00號入口外觀照片6張（警㈠-1卷第77至79頁、警㈡卷第419頁）、告訴人乙○○受傷照片4張（警㈡卷第361至363頁）、內部現場蒐證照片2張（警㈡卷第421頁）、同案被告黃新瑜與告訴人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㈠-1卷第49頁）、被告張亦希及被告王炫凱持用手機內告訴人影像暨翻拍照片10張（警㈠-1卷第195至200頁）、被告陳宥升使用告訴人乙○○手機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2張（警㈠-1卷第51至53頁）附卷可以佐證。
　㈢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甲○○與同案被告等人行為時，尚無刑法第302條之1（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及刑法第28章之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112年2月8日增訂公布）等規定，是本件尚不得適用上開規定論罪科刑，先予說明。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告甲○○與同案被告陳宥升、王炫凱、黃新瑜、葉志賢、王廷元、張亦希、許家豪等人，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爰審酌被告甲○○在本案之前並無前科記錄；因告訴人乙○○積欠同案被告陳宥升債務而為本案犯行；不思以正當方式處理債務糾紛，竟目無法紀，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及凌虐他人之方式處理上開債務糾紛，毫不尊重他人之尊嚴，被告甲○○除參與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外，於剝奪行動自由過程中尚有毆打告訴人及以輕蔑他人尊嚴方式凌虐告訴人；及被告甲○○與同案被告等人事後均已與告訴人成立民事和解，賠償告訴人損害，有和解書（本院原訴卷㈠第157至159頁）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原訴卷㈠第375至376頁）各1件附卷可參；暨被告犯後尚能大致坦承犯行，及其於本院審理時所述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狀況（本院訴緝卷第35頁）等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被告陳宥升、王炫凱部分，俟到案後另行審結。
五、依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
　　第310條之2、第454條，刑法第28條、第302條第1項，刑法
　　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惠娟、陳奕翔、莊立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三庭法　官　　 鄭文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慧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表（卷宗代號對照表）
		編號

		卷宗名稱

		代　號



		 1

		臺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655047號刑案偵查卷宗（第一宗）

		警㈠-1卷



		 2

		臺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655047號刑案偵查卷宗（第二宗）

		警㈠-2卷



		 3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702348號刑案偵查卷宗

		警㈡卷



		 4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7號偵查卷

		偵㈠卷



		 5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8號偵查卷

		偵㈡卷



		 6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9號偵查卷

		偵㈢卷



		 7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97號偵查卷

		偵㈣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勝賢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
97、25298、25299號、111年度偵字第5997號），被告就被訴事
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實及理由
一、緣陳宥升（俟到案後另行審結）因不滿乙○○積欠其債務新臺
    幣（下同）49萬元尚未償還，竟與甲○○、王炫凱（俟到案後
    另行審結）、張亦希（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葉志
    賢（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8月）、王廷元（另經本院判處
    有期徒刑4月）、許家豪（原名許少皇，民國111年2月7日改
    名，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黃新瑜（另經緩起訴之
    處分）基於剝奪他人行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陳宥升先指示
    乙○○友人黃新瑜於110年11月24日晚上11時31分許以通訊軟
    體LINE傳訊息向乙○○佯稱邀乙○○外出用餐，且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臺南市南區金華路1段154巷巷口
    搭載乙○○，並由張亦希躲藏在上開自小客車後座，防止乙○○
    逃逸。另由陳宥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王
    廷元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王炫凱、葉志
    賢在附近埋伏。其後，乙○○於翌（25）日0時11分許乘坐上
    開黃新瑜駕駛之車輛副駕駛座後，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
    及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隨即分別駛出阻擋在車號0000-0
    0號自小客車之前後。王炫凱並下車坐上車號0000-00號自小
    客車後座，與原躲藏在上開自小客車後座之張亦希限制乙○○
    之行動自由，並要求黃新瑜將車門上鎖阻止乙○○逃跑。上開
    3部自小客車即開往王炫凱所承租作為煮豆漿工作處所之臺
    南市○○區○○○路00號。
　　　　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11月25日0時24分許抵達仁德區中
　　正西路47號後，眾人即要求乙○○進入上址，並動手毆打乙○○
    之身體及要求乙○○設法清償前開債務。陳宥升並於同日4時8
    分許命乙○○持用手機撥打電話給其母陳○芳，陳宥升並在電
    話中向陳○芳表示須籌錢清償乙○○所積欠之債務49萬元。陳○
    芳恐乙○○遭受不測，遂報警處理。
　　　　其後，甲○○於同日5時4分許帶同許家豪到上址後，林
　　勝賢因不滿乙○○未能還債，竟另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
    持球棒敲打乙○○，以此方式傷害乙○○之身體。許家豪並要求
    乙○○將衣服全部脫掉後、浸泡在裝有冰塊之冰桶裡，葉志賢
    、王炫凱則用冷水潑灑乙○○身體、甲○○則持強力夾夾住乙○○
    之生殖器及要求其唱軍歌答數，而以此強暴、脅迫方式逼迫
    乙○○設法清償前開債務及限制乙○○之行動自由。乙○○另受有
    臉部挫傷、鼻骨骨折、前臂挫傷、眼挫傷、手部挫傷、疑似
    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甲○○所涉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另
    經本院判決不受理）。其後，陳宥升等人陸續離去，僅留下
    王炫凱、張亦希在場看管乙○○。
　　　　嗣經警據報後於同日17時8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
　　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查獲，當場逮捕在場之王炫凱、張亦希，
　　及扣得王炫凱、張亦希所有附著性影像（裸露性器官照片）
    之手機各1支；並於同日17時22分許將乙○○送醫治療。
二、前開犯罪事實，有下列事實足資證明：
　㈠證人即告訴人乙○○、證人即乙○○之母陳Ｏ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
    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宥升、王炫凱、張亦希、葉志賢、
    王廷元、許家豪、黃新瑜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供述
    。
　㈡證人陳Ｏ芳提供之錄音檔案暨譯文（偵㈠卷第315至335頁）、
    本院110年聲搜字1287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
    局110年11月25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警
    ㈠-1卷第95至107頁）、警方標示之現場平面圖1紙（偵㈠卷第
    243頁）、告訴人乙○○之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
    法人經營）診斷證明書1份（警㈠-1卷第87頁）、告訴人乙○○
    受傷及就醫照片13張（警㈠-1卷第89至93頁）、證人即同案
    被告黃新瑜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
    -1卷第67頁）、被告王廷元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
    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69頁）、被告張亦希車號000-0000
    號BMW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71頁）、臺南
    市南區金華路1段154巷巷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9張及
    道路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3張（警㈠-1卷第55至65頁）、臺南
    市○○區○○○路00號之房屋門口及內部廚房監視器錄影畫面翻
    拍照片63張（警㈡卷第537至599頁）、即時定位基地台之資
    料擷圖4張（警㈠-1卷第73至75頁）、臺南市○○區○○○路00號
    入口外觀照片6張（警㈠-1卷第77至79頁、警㈡卷第419頁）、
    告訴人乙○○受傷照片4張（警㈡卷第361至363頁）、內部現場
    蒐證照片2張（警㈡卷第421頁）、同案被告黃新瑜與告訴人
    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㈠-1卷第49頁）、被
    告張亦希及被告王炫凱持用手機內告訴人影像暨翻拍照片10
    張（警㈠-1卷第195至200頁）、被告陳宥升使用告訴人乙○○
    手機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2張（警㈠-1卷第51至
    53頁）附卷可以佐證。
　㈢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甲○○與同案被告等人行為時，尚無刑法第302條之1（112
    年5月31日增訂公布）及刑法第28章之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
    性影像罪章」（112年2月8日增訂公布）等規定，是本件尚
    不得適用上開規定論罪科刑，先予說明。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
    由罪。被告甲○○與同案被告陳宥升、王炫凱、黃新瑜、葉志
    賢、王廷元、張亦希、許家豪等人，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
    均為共同正犯。
　㈢爰審酌被告甲○○在本案之前並無前科記錄；因告訴人乙○○積
    欠同案被告陳宥升債務而為本案犯行；不思以正當方式處理
    債務糾紛，竟目無法紀，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及凌虐他人之
    方式處理上開債務糾紛，毫不尊重他人之尊嚴，被告甲○○除
    參與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外，於剝奪行動自由過程中尚有毆
    打告訴人及以輕蔑他人尊嚴方式凌虐告訴人；及被告甲○○與
    同案被告等人事後均已與告訴人成立民事和解，賠償告訴人
    損害，有和解書（本院原訴卷㈠第157至159頁）刑事撤回告
    訴狀（本院原訴卷㈠第375至376頁）各1件附卷可參；暨被告
    犯後尚能大致坦承犯行，及其於本院審理時所述教育程度、
    職業、家庭狀況（本院訴緝卷第35頁）等智識程度、家庭生
    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被告陳宥升、王炫凱部分，俟到案後另行審結。
五、依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
　　第310條之2、第454條，刑法第28條、第302條第1項，刑法
　　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惠娟、陳奕翔、莊立鈞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三庭法　官　　 鄭文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慧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表（卷宗代號對照表）
編號 卷宗名稱 代　號  1 臺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655047號刑案偵查卷宗（第一宗） 警㈠-1卷  2 臺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655047號刑案偵查卷宗（第二宗） 警㈠-2卷  3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702348號刑案偵查卷宗 警㈡卷  4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7號偵查卷 偵㈠卷  5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8號偵查卷 偵㈡卷  6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9號偵查卷 偵㈢卷  7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97號偵查卷 偵㈣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勝賢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
97、25298、25299號、111年度偵字第5997號），被告就被訴事
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實及理由
一、緣陳宥升（俟到案後另行審結）因不滿乙○○積欠其債務新臺幣（下同）49萬元尚未償還，竟與甲○○、王炫凱（俟到案後另行審結）、張亦希（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葉志賢（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8月）、王廷元（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許家豪（原名許少皇，民國111年2月7日改名，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黃新瑜（另經緩起訴之處分）基於剝奪他人行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陳宥升先指示乙○○友人黃新瑜於110年11月24日晚上11時31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向乙○○佯稱邀乙○○外出用餐，且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臺南市南區金華路1段154巷巷口搭載乙○○，並由張亦希躲藏在上開自小客車後座，防止乙○○逃逸。另由陳宥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王廷元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王炫凱、葉志賢在附近埋伏。其後，乙○○於翌（25）日0時11分許乘坐上開黃新瑜駕駛之車輛副駕駛座後，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及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隨即分別駛出阻擋在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之前後。王炫凱並下車坐上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後座，與原躲藏在上開自小客車後座之張亦希限制乙○○之行動自由，並要求黃新瑜將車門上鎖阻止乙○○逃跑。上開3部自小客車即開往王炫凱所承租作為煮豆漿工作處所之臺南市○○區○○○路00號。
　　　　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11月25日0時24分許抵達仁德區中
　　正西路47號後，眾人即要求乙○○進入上址，並動手毆打乙○○之身體及要求乙○○設法清償前開債務。陳宥升並於同日4時8分許命乙○○持用手機撥打電話給其母陳○芳，陳宥升並在電話中向陳○芳表示須籌錢清償乙○○所積欠之債務49萬元。陳○芳恐乙○○遭受不測，遂報警處理。
　　　　其後，甲○○於同日5時4分許帶同許家豪到上址後，林
　　勝賢因不滿乙○○未能還債，竟另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持球棒敲打乙○○，以此方式傷害乙○○之身體。許家豪並要求乙○○將衣服全部脫掉後、浸泡在裝有冰塊之冰桶裡，葉志賢、王炫凱則用冷水潑灑乙○○身體、甲○○則持強力夾夾住乙○○之生殖器及要求其唱軍歌答數，而以此強暴、脅迫方式逼迫乙○○設法清償前開債務及限制乙○○之行動自由。乙○○另受有臉部挫傷、鼻骨骨折、前臂挫傷、眼挫傷、手部挫傷、疑似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甲○○所涉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另經本院判決不受理）。其後，陳宥升等人陸續離去，僅留下王炫凱、張亦希在場看管乙○○。
　　　　嗣經警據報後於同日17時8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
　　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查獲，當場逮捕在場之王炫凱、張亦希，
　　及扣得王炫凱、張亦希所有附著性影像（裸露性器官照片）之手機各1支；並於同日17時22分許將乙○○送醫治療。
二、前開犯罪事實，有下列事實足資證明：
　㈠證人即告訴人乙○○、證人即乙○○之母陳Ｏ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宥升、王炫凱、張亦希、葉志賢、王廷元、許家豪、黃新瑜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供述。
　㈡證人陳Ｏ芳提供之錄音檔案暨譯文（偵㈠卷第315至335頁）、本院110年聲搜字1287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110年11月25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警㈠-1卷第95至107頁）、警方標示之現場平面圖1紙（偵㈠卷第243頁）、告訴人乙○○之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診斷證明書1份（警㈠-1卷第87頁）、告訴人乙○○受傷及就醫照片13張（警㈠-1卷第89至93頁）、證人即同案被告黃新瑜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67頁）、被告王廷元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69頁）、被告張亦希車號000-0000號BMW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71頁）、臺南市南區金華路1段154巷巷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9張及道路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3張（警㈠-1卷第55至65頁）、臺南市○○區○○○路00號之房屋門口及內部廚房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3張（警㈡卷第537至599頁）、即時定位基地台之資料擷圖4張（警㈠-1卷第73至75頁）、臺南市○○區○○○路00號入口外觀照片6張（警㈠-1卷第77至79頁、警㈡卷第419頁）、告訴人乙○○受傷照片4張（警㈡卷第361至363頁）、內部現場蒐證照片2張（警㈡卷第421頁）、同案被告黃新瑜與告訴人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㈠-1卷第49頁）、被告張亦希及被告王炫凱持用手機內告訴人影像暨翻拍照片10張（警㈠-1卷第195至200頁）、被告陳宥升使用告訴人乙○○手機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2張（警㈠-1卷第51至53頁）附卷可以佐證。
　㈢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甲○○與同案被告等人行為時，尚無刑法第302條之1（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及刑法第28章之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112年2月8日增訂公布）等規定，是本件尚不得適用上開規定論罪科刑，先予說明。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告甲○○與同案被告陳宥升、王炫凱、黃新瑜、葉志賢、王廷元、張亦希、許家豪等人，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爰審酌被告甲○○在本案之前並無前科記錄；因告訴人乙○○積欠同案被告陳宥升債務而為本案犯行；不思以正當方式處理債務糾紛，竟目無法紀，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及凌虐他人之方式處理上開債務糾紛，毫不尊重他人之尊嚴，被告甲○○除參與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外，於剝奪行動自由過程中尚有毆打告訴人及以輕蔑他人尊嚴方式凌虐告訴人；及被告甲○○與同案被告等人事後均已與告訴人成立民事和解，賠償告訴人損害，有和解書（本院原訴卷㈠第157至159頁）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原訴卷㈠第375至376頁）各1件附卷可參；暨被告犯後尚能大致坦承犯行，及其於本院審理時所述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狀況（本院訴緝卷第35頁）等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被告陳宥升、王炫凱部分，俟到案後另行審結。
五、依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
　　第310條之2、第454條，刑法第28條、第302條第1項，刑法
　　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惠娟、陳奕翔、莊立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三庭法　官　　 鄭文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慧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表（卷宗代號對照表）
		編號

		卷宗名稱

		代　號



		 1

		臺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655047號刑案偵查卷宗（第一宗）

		警㈠-1卷



		 2

		臺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655047號刑案偵查卷宗（第二宗）

		警㈠-2卷



		 3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702348號刑案偵查卷宗

		警㈡卷



		 4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7號偵查卷

		偵㈠卷



		 5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8號偵查卷

		偵㈡卷



		 6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9號偵查卷

		偵㈢卷



		 7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97號偵查卷

		偵㈣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勝賢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
97、25298、25299號、111年度偵字第5997號），被告就被訴事
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實及理由
一、緣陳宥升（俟到案後另行審結）因不滿乙○○積欠其債務新臺幣（下同）49萬元尚未償還，竟與甲○○、王炫凱（俟到案後另行審結）、張亦希（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葉志賢（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8月）、王廷元（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許家豪（原名許少皇，民國111年2月7日改名，另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黃新瑜（另經緩起訴之處分）基於剝奪他人行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陳宥升先指示乙○○友人黃新瑜於110年11月24日晚上11時31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向乙○○佯稱邀乙○○外出用餐，且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臺南市南區金華路1段154巷巷口搭載乙○○，並由張亦希躲藏在上開自小客車後座，防止乙○○逃逸。另由陳宥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王廷元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王炫凱、葉志賢在附近埋伏。其後，乙○○於翌（25）日0時11分許乘坐上開黃新瑜駕駛之車輛副駕駛座後，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及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隨即分別駛出阻擋在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之前後。王炫凱並下車坐上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後座，與原躲藏在上開自小客車後座之張亦希限制乙○○之行動自由，並要求黃新瑜將車門上鎖阻止乙○○逃跑。上開3部自小客車即開往王炫凱所承租作為煮豆漿工作處所之臺南市○○區○○○路00號。
　　　　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11月25日0時24分許抵達仁德區中
　　正西路47號後，眾人即要求乙○○進入上址，並動手毆打乙○○之身體及要求乙○○設法清償前開債務。陳宥升並於同日4時8分許命乙○○持用手機撥打電話給其母陳○芳，陳宥升並在電話中向陳○芳表示須籌錢清償乙○○所積欠之債務49萬元。陳○芳恐乙○○遭受不測，遂報警處理。
　　　　其後，甲○○於同日5時4分許帶同許家豪到上址後，林
　　勝賢因不滿乙○○未能還債，竟另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持球棒敲打乙○○，以此方式傷害乙○○之身體。許家豪並要求乙○○將衣服全部脫掉後、浸泡在裝有冰塊之冰桶裡，葉志賢、王炫凱則用冷水潑灑乙○○身體、甲○○則持強力夾夾住乙○○之生殖器及要求其唱軍歌答數，而以此強暴、脅迫方式逼迫乙○○設法清償前開債務及限制乙○○之行動自由。乙○○另受有臉部挫傷、鼻骨骨折、前臂挫傷、眼挫傷、手部挫傷、疑似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甲○○所涉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另經本院判決不受理）。其後，陳宥升等人陸續離去，僅留下王炫凱、張亦希在場看管乙○○。
　　　　嗣經警據報後於同日17時8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
　　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查獲，當場逮捕在場之王炫凱、張亦希，
　　及扣得王炫凱、張亦希所有附著性影像（裸露性器官照片）之手機各1支；並於同日17時22分許將乙○○送醫治療。
二、前開犯罪事實，有下列事實足資證明：
　㈠證人即告訴人乙○○、證人即乙○○之母陳Ｏ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宥升、王炫凱、張亦希、葉志賢、王廷元、許家豪、黃新瑜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供述。
　㈡證人陳Ｏ芳提供之錄音檔案暨譯文（偵㈠卷第315至335頁）、本院110年聲搜字1287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110年11月25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警㈠-1卷第95至107頁）、警方標示之現場平面圖1紙（偵㈠卷第243頁）、告訴人乙○○之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診斷證明書1份（警㈠-1卷第87頁）、告訴人乙○○受傷及就醫照片13張（警㈠-1卷第89至93頁）、證人即同案被告黃新瑜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67頁）、被告王廷元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69頁）、被告張亦希車號000-0000號BMW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㈠-1卷第71頁）、臺南市南區金華路1段154巷巷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9張及道路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3張（警㈠-1卷第55至65頁）、臺南市○○區○○○路00號之房屋門口及內部廚房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3張（警㈡卷第537至599頁）、即時定位基地台之資料擷圖4張（警㈠-1卷第73至75頁）、臺南市○○區○○○路00號入口外觀照片6張（警㈠-1卷第77至79頁、警㈡卷第419頁）、告訴人乙○○受傷照片4張（警㈡卷第361至363頁）、內部現場蒐證照片2張（警㈡卷第421頁）、同案被告黃新瑜與告訴人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警㈠-1卷第49頁）、被告張亦希及被告王炫凱持用手機內告訴人影像暨翻拍照片10張（警㈠-1卷第195至200頁）、被告陳宥升使用告訴人乙○○手機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2張（警㈠-1卷第51至53頁）附卷可以佐證。
　㈢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甲○○與同案被告等人行為時，尚無刑法第302條之1（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及刑法第28章之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112年2月8日增訂公布）等規定，是本件尚不得適用上開規定論罪科刑，先予說明。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告甲○○與同案被告陳宥升、王炫凱、黃新瑜、葉志賢、王廷元、張亦希、許家豪等人，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爰審酌被告甲○○在本案之前並無前科記錄；因告訴人乙○○積欠同案被告陳宥升債務而為本案犯行；不思以正當方式處理債務糾紛，竟目無法紀，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及凌虐他人之方式處理上開債務糾紛，毫不尊重他人之尊嚴，被告甲○○除參與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外，於剝奪行動自由過程中尚有毆打告訴人及以輕蔑他人尊嚴方式凌虐告訴人；及被告甲○○與同案被告等人事後均已與告訴人成立民事和解，賠償告訴人損害，有和解書（本院原訴卷㈠第157至159頁）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原訴卷㈠第375至376頁）各1件附卷可參；暨被告犯後尚能大致坦承犯行，及其於本院審理時所述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狀況（本院訴緝卷第35頁）等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被告陳宥升、王炫凱部分，俟到案後另行審結。
五、依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
　　第310條之2、第454條，刑法第28條、第302條第1項，刑法
　　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本案經檢察官王宇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惠娟、陳奕翔、莊立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三庭法　官　　 鄭文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慧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表（卷宗代號對照表）
編號 卷宗名稱 代　號  1 臺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655047號刑案偵查卷宗（第一宗） 警㈠-1卷  2 臺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655047號刑案偵查卷宗（第二宗） 警㈠-2卷  3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南市警六偵字第1100702348號刑案偵查卷宗 警㈡卷  4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7號偵查卷 偵㈠卷  5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8號偵查卷 偵㈡卷  6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99號偵查卷 偵㈢卷  7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97號偵查卷 偵㈣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